
  

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迈科技”或“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8 日收到贵部下发的《关于对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创业板问询函〔2020〕第 76 号）。接到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组

织相关人员认真核实，现就问询函相关问题说明如下： 

问题一： 

你公司股价于4月2日涨停，4月7日上涨8.79%，4月7日收盘价高达288.8元/

股。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作出说明并对外披露： 

你公司2019年度业绩快报显示，扣除出售子公司武汉诚迈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后，预计报告期内净利润仅901.51万元，此外，你公司扣非后归属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已连续三年下滑。你公司曾在风险提示公告中表示，受疫情

等因素影响，预计公司2020年一季度收入利润同比可能下滑。请结合主营业务

开展情况、内外部市场环境、成本费用投入情况等，核实说明公司业绩持续下

滑的原因，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目前的高股价和高市值与基本

面是否匹配，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一： 

（一）结合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内外部市场环境、成本费用投入情况等，

核实说明公司业绩持续下滑的原因 

1、2019 年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及利润与成本费用投入情况比较 

单位：万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 66,014 53,401 23.62% 

营业成本 48,665 38,589 26.11% 

毛利率 26.28% 27.74% -1.46% 

期间费用 15,242 12,719 19.84% 

其中：管理费用 6,122 5,891 3.92% 



研发费 6,333 4,843 30.77% 

  利息费用 469 55 744.92% 

  其他收益 865 1,122 -22.93% 

  商誉减值 315 -  

  坏账损失 2,205 1,732 2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84 1,592 960.69% 

投资收益（出售武汉诚迈） 15,899 -  

扣除出售武汉诚迈投资收益的净利润 985 1,592 -38.14% 

 

2019 年公司扣除投资收益后业绩下降情况及原因 

（1）公司毛利率下降：2019 年毛利率为 26.28%，上年同期 27.74%，同比

下降 1.46%，主要原因是人工成本的增加； 

（2）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3.92%，主要是公司在 2019 年实施了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计提了股份支付费用 382 万元； 

（3）2019 年公司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较上年增加近 1490 万元； 

（4）公司利息费用较上年增加 414 万元，主要原因是长期借款项目贷款利

息费用化，利息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5）公司 2019 年全额计提了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金年轮技术有限公司的商誉

减值 315 万元； 

（6）公司 2019 年收入增加，应收账款规模扩大，增加了坏账准备金的计提，

计提金额较上年增加 473 万元。 

以上业绩数据为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数据，具体数据请以定期报告为准。 

  2、2020 年一季度业绩下降情况及原因 

2020年一季度，公司预计亏损3800万元至4300万元，上年同期为亏损564.73

万元，业绩同比下降。 

下降的主要原因为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公司员工不能正常复工，部分客户根

据实际工作量进行付费，导致主营收入下降并带来净利润下降。此外，公司参股

公司统信软件前期投入较大，按权益法核算对公司净利润影响-2600 万左右。 

以上业绩数据为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数据，具体数据请以定期报告为准。 

3、近三年业绩下降情况及原因 

 2017 年至今，公司净利润呈下降趋势，2017 年、2018 年、2019 年上半

年公司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3938 万元、1592 万元、85 万元，同比分别下降 



22.12%，59.57%，48.91%。公司近年利润下降的原因主要为人工成本上升及研

发投入增加、政府补贴减少等。同时在毛利率下降的情况下，公司前期来自新业

务的收入及总体营业收入增长不够快，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半年报的收入

增长率分别为-3.84%，9.86%，22.47%，相应影响了公司利润。  

同时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017 年为 1808 万元，2018 年下降至 

-5828 万元，2019 年上半年为-2163 万元。下降原因为人工费用增加。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17 年为 1995 万元，2018 年降至 526 万元，

2019 年上半年则为亏损 251 万元。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政府补贴，政府补贴下

降，对公司利润造成影响。 

（二）内外部市场环境变化情况 

公司业务涉及智能终端、汽车电子等领域，同时包含部分国外客户，且如前 

述分析，公司营业成本中职工薪酬占比超过 70%。外部行业等环境发生如下变化， 

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风险。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手机季度跟踪报告显示，2019 年中国智能

手机市场出货量约 3.7 亿台，同比下降 7.5%。  

根据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72.1 万辆和 2,576.9 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7.5%和 8.2%。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 2 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 5.2%。CPI 的上涨长期看会对人力成本产生影响。  

公司有部分客户为国外客户，如果中美贸易争端加剧，可能会导致部分客户 

的业务发生转移，从而可能给公司业务带来一定影响。 

（三）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当前努力巩固既有智能终端业务领域客户，并积极拓展汽车电子、物联 

网及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业务领域，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66,014 万元，同

比增长 23.62%。公司 2017 年至今收入总体保持了稳定，员工总人数由 2017 年

底的 2218 人增至 2019 年底的 3606 人。 

总体看，公司 2017 至 2019 年主营业务收入整体较为平稳，未出现大幅度下

滑；在业务开展层面，在巩固原有业务的基础上公司积极拓展汽车电子、物联网

及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业务领域，由此也导致了员工人数、职工薪酬、研发

费用的增加，进而影响了公司的净利润，但该等变化系公司业务开拓的正常表现，



公司业务开展不存在重大风险。公司业务所处行业虽出现了小幅度下滑，但市场

总量巨大。 

2019 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公司部分员工复工受到影响，造成实际工作量

减少，由于部分客户是根据实际工作量进行付费，所以一季度主营业务收入和利

润有所下降。目前公司 3 月份主营业务收入已恢复至正常水平。 

公司参股公司统信软件按权益法核算，2019 年一季度给公司带来投资收益

-2600 万元，相应影响了公司净利润。统信软件目前处于投入期，后续随着业务

的进一步开展，预计盈利状况可能获得改善。 

因此，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目前的高股价和高市值与基本面是否匹配 

截至 2020 年 4 月 8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268.65 元，市值为 214.92 亿元；

而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35.15 元，市值为 28.12 亿元；公司目

前股价相对较高，市值相对较大。根据业绩快报，公司 2019 年扣除出售武汉诚

迈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投资收益后净利润为 901.51 万元，相对较少，按此计算

市盈率相对较高。 

公司 2017 年 1 月在创业板上市后，一直努力探索业务发展升级模式。2019

年下半年，公司从全体股东的利益出发，抓住信息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机会，利用

在安卓操作系统技术服务等领域多年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等优势，与合作伙伴优势

互补，共同设立了参股公司统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从事桌面、服务器等操作系

统的开发。公司努力做好自身业务的发展及协作促进参股公司统信软件的发展，

如果未来公司自身业务和统信软件业务能获得较好发展，将可能对公司业绩和价

值带来促进；如果未来公司自身业务和统信软件业务不能获得较好发展，将可能

对公司的业绩和价值带来不利影响。目前公司在自身业务与参股公司统信软件尚

未产生较大业绩的情况下，股价涨幅较大，市盈率较高。公司提请投资者合理预

期、理性判断，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提示相关业绩风险如下： 

1、公司近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业绩持续下降，2020 年一季度预计总

体亏损较多，请投资者注意公司业绩下降风险。 

2、统信软件属于对公司有重要影响的参股子公司，公司按权益法核算，若

统信软件发生亏损或资产减值，将按参股比例影响公司利润。2019 年一季度，



统信软件受前期投入较大影响，预计亏损金额 6000 万元，相应按参股比例影响

公司净利润-2600 万元。 

目前公司股价在自身业务与参股公司统信软件业务尚未产生较大业绩的情

况下，涨幅较大，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业绩风险。 

问题二：你公司控股股东南京德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德

博”）、持股 5%以上股东 Scentshill Capital I, Limited 及其同一控制下企业 

Scentshill Capital II, Limited（以下简称“Scentshill Capital I 及其一致行动人”）

及股东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

海国和”）持有的公司股份分别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和 2018 年 1 月 20 日解除限

售。Scentshill Capital I 及其一致行动人和上海国和自解限以来多次披露减持预

披露公告并进行减持，南京德博自 2020 年 1 月解限以来亦披露了减持预披露公

告。从最新披露的减持进展来看，南京德博、Scentshill Capital I 及其一致行动

人、上海国和自 2019 年 10 月以来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91.40 万股、162.98 万股和

5 万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1.14%、2.04%和 0.06%。前述股东目前仍处于减

持期间内。（1）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截至目前上述股东减持股份的数量、金额

及减持的具体原因，说明是否存在为配合股东减持而炒作股价的情形； 

 

公司回复二： 

1、公司核实的股东南京德博、Scentshill Capital I 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

国和自公司上市以来至 2020 年 4 月 8 日累计减持公司股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比例

（2018.2-

2019.9） 

减持金额

（2018.2-2

019.9） 

减持比例

（2019.10

至今） 

减持金额

（2019.10

至今） 

减持原因 

南京德博 0 0 1.14% 25978 万元 降低质押比例等

自身资金需求 

Scentshill Capital I 

及其一致行动人 

5% 11814 万元 2.05% 35565 万元 自身资金需求 

上海国和 3.63% 10028 万元 0.13% 2019 万元 自身资金需求 

2、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1）南京德博减持情况说明 

南京德博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原因主要为降低股票质押比率等自身资

金需求。南京德博前期因自身实业投资等资金需求，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共累计质押公司股票 2131 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80.77%，占公司总股份的



26.64%。 

截至 2020 年 4 月 8 日，南京德博已累计解除质押 1404 万股，将其股票质押

比例降至 28.54%，占公司总股份的 9.09%，相应降低了大股东质押风险，有利

于公司的稳定发展。 

截至 2020 年 4 月 8 日，南京德博自公司上市以来累计减持公司总股份的

1.14%，减持金额 25978 万元，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31.84%，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2）Scentshill Capital I 及其一致行动人和上海国和减持情况说明 

股东 Scentshill Capital I 及其一致行动人和上海国和作为公司上市前引入的

财务投资者，其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在上市后逐步减持了部分公司股份。 

截至 2020 年 4 月 8 日，Scentshill Capital I 及其一致行动人自公司上市以来

累计减持公司总股份的 7.05%，累计减持金额 47378 万元；其中在 2018 年 2 月

至 2019 年 9 月 27 日期间累计减持公司股票 5%，减持金额 11814 万元；2019 年

10 月至今累计减持公司股票 2.05%，减持金额 35565 万元。截至 2019 年 4 月 8

日，Scentshill Capital I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总股份的 11.71%。 

截至 2020 年 4 月 8 日，股东上海国和自公司上市以来，累计减持公司总股

份的 3.75%；其中在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9 月 27 日期间已累计减持公司股票

3.63%，减持金额 10028 万元；2019 年 10 月至今累计减持公司股票 0.13%，减

持金额 2019 万元。截至 2020 年 4 月 8 日，上海国和持有公司总股份的 1.06%。 

上述股东减持行为系其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的自主投资

行为，自公司上市以来持续进行了减持。其中股东 Scentshill Capital I 及其一致

行动人和上海国和于 2019 年 4 月发布的当期减持计划中实际减持的数量均在

2019 年 9 月 27 日减持完毕，主要是由于公司前期积极与股东沟通，促使股东自

觉按最严格的标准规范其减持行为，其作为按法定程序向公司派驻了董事的股

东，于公司 2019 年三季度报告公布前三十日未有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 

同时，针对股价上涨情形，公司在临时公告中不断对上市公司业绩变化风险、

参股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风险、股东减持对股价的冲击风险等进行了提示，劝导

投资者理性投资，公司不存在为配合股东减持而炒作股价的情形。 

问题三：请核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自 2019 年 9 月以

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补充披露截至 2020 年 3 月末前十大股东名称及持股数



量，说明与 2019 年二季度末、三季度末前十大股东的差异，以及是否存在涉嫌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 

 

公司回复三： 

1、公司核查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自 2019 年 9 月以

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1）公司董事王继平、刘荷艺合计持有南京德博 100%股权，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南京德博 2019 年 9 月以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见前述内容。南京德博减持

公司股票遵守了相关规定。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南京观晨持有部分公司股票。 

南京观晨于 2019 年 5 月至 9 月减持了公司股票 96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2%

其中 9 月 3 日以 38.13 元的均价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卖出了 20.5 万股公司股

票，占公司总股份的 0.26%。南京观晨减持公司股票遵守了相关规定。 

除此之外，经公司向全体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询问，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自 2019 年 9 月以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涉

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2、公司 2020 年 3 月末、2019 年二季度末、2019 年三季度末的前十大股东

分别如下： 

2019 年二季度末 2019 年三季度末 2020 年 3 月末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南京德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6,387,880 南京德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6,387,880 南京德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5,473,925  

Scentshill Capital I, 

Limited 

10,919,840 Scentshill Capital I, 

Limited 

10,173,340 Scentshill Capital I, 

Limited 

8,666,592  

南京泰泽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4,645,680 南京泰泽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4,645,680 南京泰泽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4,645,680  

南京观晨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3,390,100 南京观晨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2,914,400 南京观晨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2,914,400  

上海国和现代服务

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746,380 苏州晟创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100,46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富通股票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335,362  



许军 1,186,800 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946,480 杜辉雯 1,053,141  

苏州晟创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138,460 Scentshill Capital II, 

Limited 

831,860 上海国和现代服务

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96,480  

Scentshill Capital II, 

Limited 

892,96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方大数据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713,400 Scentshill Capital II, 

Limited 

708,760  

徐彩香 339,000 黄凯 380,000 黄松浪 641,900  

于亦春 170,000 张珂 352,700 徐国义 532,900  

由以上股东情况可见，2019 年二季度末至 2020 年 3 月末，公司前十大股东

有所变化，其中持有公司上市前股份的南京德博、南京泰泽、南京观晨、上海国

和、苏州晟创、Scentshill Capital I 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共六家股东有所减持，南

京泰泽未有减持，其中苏州晟创在 2020 年 3 月末退出了前十大股东，其余持有

上市前股份的股东减持情况见前述内容；此外在 2019 年三季度末及 2020 年 3

月末各有一家基金机构投资者、其余为个人股东。 

经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股本结构，公司于 2019 年二

季度末，三季度末，2020 年 4 月初，“基金、理财产品”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分别为 1.07%、3.94%、18.58%；“境内自然人”投资者持股比例分别为 37.36%、

36.09%、26.24%。 

期间基金、理财产品等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有所上升，自然人投资者持股比

例有所下降，均为证券二级市场正常投资情形，公司不存在涉嫌操纵市场的情形。 

问题四： 你公司曾多次在风险提示公告中表示，参股公司统信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前期投入较多，短期内难以给公司带来较大利润。请说明统信软件目前

是否已签署订单及订单具体情况，相关产品的研发或生产进度，并就预期盈利

状况、对你公司业绩的影响等情况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四： 

经公司向统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了解，其已签署订单及具体情况，相关产

品的研发或生产进度如下： 

1、已签署订单及具体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底，统信软件已完成或即将完成交付 788.9 万元的产品销

售订单，产品主要为 UOS 操作系统，最终客户包括军工单位、企业及政府机关

等。目前各项业务正常发展中。 

2、相关产品的研发及适配进展 

统信软件已针对 x86-64、ARM64、MIPS64、SW64 等四种架构的多款处理

器发布了统信 UOS 的专业版桌面操作系统与企业版服务器操作系统 V20，近期

将要发布统信 UOS 个人版与社区版，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统信软件截至目前正在适配共计 1014 款产品，其中已完成适配产品包括整

机产品 143 款、应用软件 213 款，外设产品 155 款等。重点适配领域芯片包括龙

芯、飞腾等六款；数据库包括大梦、人大金仓等；中间件包括东方通、金蝶等；

整机厂家包括同方、联想、浪潮、曙光等数十家，并在与其他集成商、硬件商进

行合作与适配工作，完成相应适配还需要一定时间。 

3、统信软件预期盈利状况、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统信软件由于前期投入较大，2020 年一季度亏损约 6000 万元，公司对其按

照权益法核算，相应按参股比例影响公司一季度投资收益-2600 万元。预计统信

软件短期内难以获取较大利润，未来随着业务进一步发展，其盈利状况可能逐步

改善。 

若统信软件亏损金额较大或发生资产减值情况，将按参股比例影响公司利润

并可能导致公司整体业绩亏损，请投资者注意其可能给公司带来的业绩风险。 

问题五：2019 年 10 月以来，多家券商曾发布关于你公司的研究报告，包

括安信证券、东北证券安永平团队等，研报发布后，你公司股价均出现了一定

幅度的上涨，你公司曾在澄清公告中针对部分夸大不实表述予以澄清。请你公

司核实说明 2019 年 10 月以来接受投资者调研、媒体采访的情况，相关券商在

披露研报前是否对你公司进行实地调研，你公司是否存在委托、授意或指使券

商发布相关研报的情形，是否对券商研报进行认真核实。 

 

公司回复五： 

1、公司核实的 2019 年 10 月以来接受投资者调研及媒体采访的情况如下： 

（1）公司证券部日常接受了部分投资者电话咨询，回复内容均为公开信息。 



（2）2019 年 12 月 16 日，公司接受了兴业证券研究员吴鸣远组织的国寿安

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投资机构参与的调研，公司董事长王继平、董事会秘书王

锟在公司 12 楼会议室参加了接待，就公司相关业务情况进行了交流，回复内容

为公开信息，并于 12 月 17 日发布了相关调研信息的公告。 

（3）2020 年 2 月 27 日，公司董事会秘书王锟接到《华夏时报》的电话采

访，就其文章《900 万净利润支撑 200 多亿市值 诚迈科技股价上涨 15 倍 看重

未来还是刀口舔血》中涉及的公司业务情况进行了回答，回复内容为公开信息。 

2、相关券商在披露研报前是否对你公司进行实地调研，你公司是否存在委

托、授意或指使券商发布相关研报的情形，是否对券商研报进行认真核实。 

除上述调研外，安信证券、东北证券安永平团队等相关券商在披露研报前未

对公司进行实地调研。2019 年 11 月 8 日，公司董事会秘书梅东在上海参加了东

北证券组织的策略会，就公司相关业务情况进行了交流，交流内容为公开信息。 

公司不存在委托、授意或指使券商发布相关研报的情形。 

公司关注券商发布的研报等信息，对发现的部分夸大不实表述进行了澄清，

并发布了风险提示。 

问题六：请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股价波动、外部环境变化、公司业绩变

动、客户集中度、应收账款回收、核心技术人员变动情况等，向投资者进行充

分的风险提示。 

 

公司回复六： 

除前述已提及的内外部环境变化风险之外，公司再次提请投资者注意以下相

关风险： 

（一）股价波动的风险 

公司股价自 2019 年 10 月以来近半年涨幅较大，而 2019 年度扣除投资收益

之外的净利润有所下降，2020 年一季度业绩预计亏损较多，可能存在股价波动

风险。 

（二）公司业绩存在下降风险 

 公司 2020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显示，2020 年一季度，公司预计亏损 3800 万

元至 4300 万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564.73 万元，业绩同比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

为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公司员工不能正常复工，部分客户根据实际工作量进行付



费，导致主营收入下降并带来净利润下降。此外，公司参股公司统信软件前期投

入较大，按权益法核算对公司净利润影响-2600 万左右。 

公司2019年度业绩快报显示，扣除出售子公司武汉诚迈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后，预计报告期内净利润 900 余万元，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连续

三年下滑。 

2017 年至今，公司净利润呈下降趋势，2017 年、2018 年、2019 年上半年

公司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3938 万元、1592 万元、85 万元，同比分别下降 

22.12%，59.57%， 48.91%。公司近年利润下降的原因主要为人工成本上升及研

发投入增加、政府补贴减少等。同时在毛利率下降的情况下，公司前期来自新业

务的收入及总体营业收入增长不够快，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半年报的收

入增长率分别为-3.84%，9.86%，22.47%，相应影响了公司利润。  

同时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017 年为 1808 万元，2018 年下降至 

-5828 万元，2019 年上半年为-2163 万元。下降原因为人工费用增加。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17 年为 1995 万元，2018 年降至 526 万

元，2019 年上半年则为亏损 251 万元。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政府补贴，政府补

贴下降，对公司利润造成影响。 

（三）客户相对集中的风险 

2019 年半年度，公司前五大客户实现的营业收入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为

52.78%，公司主要客户相对集中，存在一定的客户相对集中风险。 

（四）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截至 2019 年 6 月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360,575,714.45 元，占公司

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59.68%；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面

余额中账龄在一年之内的应收账款比例为 80.97%。公司应收账款账龄结构良好，

所有应收账款已按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提取了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绝对金额及占总

资产的比重相对较高，不能排除未来出现应收账款无法收回而损害公司利益的情

形。过往于 2017、2018 年年报，公司分别对来自乐视系公司的应收账款计提了

911 万元、1467 万元的坏账准备。 

（五）核心技术人员不足或流失的风险 

软件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掌握行业核心技术与保持核心技术团队稳定

是软件公司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公司注重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并通过自主培养、



专业人才引进等方式积累了稳定的核心技术团队，但是软件行业存在核心技术知

识结构更新快、人员流动率高且中高端人才的人力成本不断上升等现象。特别是

公司位于中国（南京）软件谷区域，区内包含诚迈科技在内的优秀软件公司众多，

软件技术人才择业范围较广。2019 年公司实施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达到了积

极效果。未来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倘若公司不能吸引到业务快速发展所需的人才、

不能有效消化中高端人才的较高人力成本或者防止公司核心骨干人员流失，将会

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六）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变化的风险 

公司目前享受的税收政策较为优惠，若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公司税后利润可

能会受到影响。公司执行的现有税收优惠政策如下： 

1、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

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 号）之附件 3：《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本公司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

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在取得技术合同认定并经税务机关备案后

免征增值税；本公司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免征增值税。 

根据国务院《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

[2000]18 号）、国务院《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的通知（国发[2011]4 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鼓励软件

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25 号），本公

司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对实际税负超过 3%

的部分即征即退。 

2、企业所得税 

母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取得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

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GR201832005902，本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三年内即 2018 年至 2020

年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子公司武汉诚迈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取得由湖北省科学技术

厅、湖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为 GF201842001977，该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三年内即 2018 年至 2020

年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子公司南京诚迈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05 日取得由江苏省科

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务局、江苏省地方税务局颁发的高新技

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GR201932005218，该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三年

内即 2019 年至 2021 年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子公司西安诚迈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创梦星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南京

瑞百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承迈软件开发有限公司系小型微利企业，根据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9〕13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

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小型

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七）行业及市场波动的风险 

公司在保持智能互联及智能操作系统软件技术方向持续研发的基础上，业 

务领域已涵盖移动芯片、移动智能终端、移动互联网及汽车电子等行业。在巩固

智能手机等既有行业软件服务的同时，积极布局智能驾驶舱系统、5G、人工智

能、智慧城市等新兴领域。传统移动智能终端行业市场份额集中度高、国际化竞

争激烈、产品及技术更迭快，产业发展成熟；智能驾驶舱系统、5G、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等新兴领域在产业成熟度、国际化竞争格局、产业链分布、行业准入标

准等方面与既有行业差异较大。如果公司不能正确把握行业动态和发展趋势，不

能根据技术发展、行业标准和客户需求及时进行技术创新和业务模式创新，可能

无法在行业竞争格局中继续保持优势地位，持续盈利能力将受到不利影响。 

公司提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回复。 

                               诚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0 日 


